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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赤天化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

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8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贵阳市观山湖区阳关大道28号赤天化大厦22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91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43,729,83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8.293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丁林洪主持，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并表决。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独立董事范其勇，董事丁林辉以视频方式列席会议。

2、董事会秘书先正红列席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9,007,516 99.2664 4,577,620 0.7111 144,700 0.0225

2、议案名称：2025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8,819,016 99.2371 4,765,620 0.7403 145,200 0.0226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子公司及孙公司向银行、证券、基金等金融机构及其他机构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8,956,616 99.2585 4,621,320 0.7178 151,900 0.0237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为子公司、孙公司对外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8,730,316 99.2233 4,851,120 0.7535 148,400 0.0232

5、议案名称：独立董事2025年度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8,988,516 99.2634 4,578,120 0.7111 163,200 0.0255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审计机构并授权经营层决定其报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8,960,016 99.2590 4,616,520 0.7171 153,300 0.0239

7、议案名称：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资产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8,791,416 99.2328 4,758,720 0.7392 179,700 0.0280

8、议案名称：关于置入煤矿资产2025年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8,901,316 99.2499 4,674,820 0.7262 153,700 0.0239

9、议案名称：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8,712,216 99.2205 4,815,620 0.7480 202,000 0.0315

10、议案名称：关于董事2025年度薪酬执行情况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8,639,816 99.2092 4,876,420 0.7575 213,600 0.0333

11、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8,837,016 99.2399 4,735,120 0.7355 157,700 0.0246

12、议案名称：关于与花秋矿业签署《资产置换协议之补充协议》《资产置换事宜之业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6,227,776 97.9165 4,008,520 2.0002 166,700 0.0833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

告

5,680,

676

54.6061

4,577,

620

44.0029 144,700 1.3910

2

2025年度利润分配及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5,492,

176

52.7941

4,765,

620

45.8100 145,200 1.3959

3

关于公司、 子公司及孙

公司向银行、证券、基金

等金融机构及其他机构

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5,629,

776

54.1168

4,621,

320

44.4229 151,900 1.4603

4

关于公司为子公司、孙

公司对外融资提供担保

的议案

5,403,

476

51.9415

4,851,

120

46.6319 148,400 1.4266

5

独立董事2025年度述职

报告

5,661,

676

54.4235

4,578,

120

44.0077 163,200 1.5688

6

关于续聘审计机构并授

权经营层决定其报酬的

议案

5,633,

176

54.1495

4,616,

520

44.3768 153,300 1.4737

7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及核销资产的议案

5,464,

576

52.5288

4,758,

720

45.7437 179,700 1.7275

8

关于置入煤矿资产2025

年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

议案

5,574,

476

53.5852

4,674,

820

44.9372 153,700 1.4776

9

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

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

议案

5,385,

376

51.7675

4,815,

620

46.2907 202,000 1.9418

10

关于董事2025年度薪酬

执行情况及2026年度薪

酬方案的议案

5,312,

976

51.0715

4,876,

420

46.8751 213,600 2.0534

11

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的议案

5,510,

176

52.9672

4,735,

120

45.5168 157,700 1.5160

12

关于与花秋矿业签署

《资产置换协议之补充

协议》《资产置换事宜

之业绩补偿协议之补充

协议》 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

6,227,

776

59.8652

4,008,

520

38.5323 166,700 1.602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审议的第12项议案为关联交易议案，公司控股股东贵州渔阳贸易有限公司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2、议案4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由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其他议案为普通议案，已由

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票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

律师：郑超、姜瑞明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本次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贵州赤天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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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同一关联方累计发生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近日，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省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基础” ）与梅州建鑫森之林

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梅州建鑫” ）在广东省梅州市签订《2026年国储林基地（五华县华阳镇、

龙村镇等六块林地）营造林项目合同》，交易金额3,223.74万元。 梅州建鑫系公司控股股东广东省建筑

工程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建工控股” ）全资子公司广东建鑫投融资住房租赁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广东建鑫” ）的控股子公司，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广东基础承接上述工程构成关联交易。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包含本次发生的关联交易在内，公司与控股股东广东建工控股及其同一控制下

的关联企业自前次披露关联交易（详见公司披露的《关于签订粤建科·中山数智荟项目二区工程设计施

工总承包（EPC）合同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71）至今，已签订关联交易合同累计金

额为9,937.98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2025年）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0.69%，达到披露标

准。

公司于2026年4月14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 于2026年5月8日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

会，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本次与同一关联方累计发生的关联交易包含

于该预计中。 详见公司分别于2026年4月15日、5月9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

露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关于2026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2025年年度

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次关联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经有关部门批

准。

二、本次关联交易情况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1.本次关联交易方基本情况

名称：梅州建鑫森之林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梅州市梅江区三角镇泮坑村泰豪大厦第十层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办公地点：梅州市梅江区三角镇泮坑村泰豪大厦第十层

法定代表人：陈泽雄

注册资本：12,000万元

主营业务：国家储备林投资、建设、经营；造林更新；森林经营和管护；林木种苗；竹材采运；林产品采

集；林业产业开发及运营；森林旅游开发；林区基础设施投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和实际控制人：股东为广东建鑫投融资住房租赁有限公司（80%）、梅州市森之林林业发

展有限公司（20%），实际控制人为广东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2.历史沿革、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和主要财务数据

（1）历史沿革及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

梅州建鑫森之林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2019年12月11日，由广东建鑫（占股80%）与梅州市政府

授权公司梅州市森之林林业发展有限公司（以国有林权作价出资，占股20%）共同组建，是梅州市国家

储备林首期项目的实施主体。

近三年来，梅州建鑫聚焦国家储备林建设，业务实现较快发展。 累计完成林地收储10.95万亩，构建

了“长中短周期相结合” 的经营体系，国有林地培育长周期珍贵大径材，集体林地发展桉树等短周期工

业原料林，形成了较成熟的国储林运营模式。

（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6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总资产 26,179.13 27,408.5

净资产 11,215.55 11,204.43

营业收入 804.64 0

净利润 158.01 -11.11

3.关联关系：梅州建鑫系公司控股股东广东建工控股全资子公司广东建鑫的控股子公司，与公司存

在关联关系。

4.梅州建鑫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签订合同价格以市场价格为依据，经公开招标确定，定价公允合理。

（三）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项目名称：2026年国储林基地（五华县华阳镇、龙村镇等六块林地）营造林项目。

2.工程主要内容：项目总面积9566亩。 包括但不限于林地清理、桉树除桩、整地挖穴、回土放基肥、栽

植等种植作业活动和割灌除草、松土培土、施肥等抚育作业活动，以及新建作业便道、道路维修、监测点

设置、林木管护等措施。

3.合同金额：32,237,420.00元。

4.合同工期：每块林地按开工时间起，更新造林服务期为6年。

5.结算方式：新建施工或生产服务道路，经验收合格后，按实际工程量结算支付;造林抚育按实际造

林面积乘以中标单价进行结算。

6.生效条件：合同自双方盖章和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之日起生效。

三、累计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

自前次披露关联交易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与控股股东广东建工控股及其同一控制下的关联企业

签订关联交易合同的情况如下：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合同金额（万元）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

劳务

广东建工恒福物业有限公司及其

子公司

接受关联方提供的物业管理、 安保等服

务

1,535.22

广东省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接受关联方提供的施工检测、安全检测、

技术咨询等服务

1,068.85

广东省水电医院有限公司 接受关联方提供的员工体检服务 158.00

东莞市建隆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接受关联方提供的物业管理等服务 2.25

广州翠岛酒店有限公司 接受关联方提供的酒店住宿等服务 10.32

广东省建筑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接受关联方提供的技术咨询等服务 10.80

广东建科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接受关联方提供的招标代理等服务 7.92

小计 2,793.36

向关联人提供劳务

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控股有限公

司

向关联方提供工程施工服务

28.62

清远市粤晟绿色建材投资有限公

司

2,683.73

广东省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140.63

广东省建筑装饰集团公司 883.09

梅州建鑫森之林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

3,223.74

广东建工恒福物业有限公司

向关联方提供技术咨询、 安全培训等服

务

5.50

广东省建设工程质量安全检测总

站有限公司

向关联方提供检测协作等服务 32.15

小计 6,997.46

向关联人采购原材

料、商品

梅州建鑫森之林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

向关联人采购木材 12.32

鹤山市鸿盛石场有限公司 向关联人采购砂石 30.55

小计 42.87

资产租赁

广东省建隆置业有限公司及其子

公司

向关联方租赁房产

66.78

广东省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37.51

小计 104.29

合计 9,937.98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公司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依据市场公允价格确定交易价格，不存在利益输送、损害股东利

益等情形。

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累计签订的关联交易合同均为公司日常正常生产经营所需， 是为了扩大工程建筑施工业务规

模，推动公司经营发展，提升盈利水平，对公司及其子公司的经营业绩有一定的提升作用。

六、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自前次披露关联交易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与控股股东广东建工控股及其子公司实际发生的各类

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67,240.00万元（其中工程施工类关联交易包含以前年度承接的工程施工项目，在

本年度实际发生的工程施工金额）。

七、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

2.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七次专门会议决议；

3.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4.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情况概述表。

特此公告。

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宁波惠康工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宁波惠康工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或

“惠康科技” ）首次公开发行 3,708.7858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在主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深圳

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6〕

607 号）。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通证券” 或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 ）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人（联席主

承销商），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金公

司” ）担任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财通证券和中金公司以

下合称 “联席主承销商” ）。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 “惠康科

技” ，股票代码为“001237”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

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

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本次发行不安排战略配售。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3,708.7858 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不设老股转让；本次发行

价格为人民币 53.26 元 / 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 本次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2,225.2858

万股，占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6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483.5000 万股，占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40.00%。

根据《宁波惠康工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主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

效申购倍数为 11,237.79023 倍，高于 100 倍，发行人和联席主

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40.00%（向上取整至 500 股的整数倍， 即 1,483.5500 万股）由

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741.7358 万

股， 占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20.00%；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2,

967.0500万股，占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80.00%。回拨后，本次网

上发行中签率为 0.0177973931%，有效申购倍数为 5,618.80042

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26 年 5 月 15

日（T+2日）结束。具体情况如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联席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提供的

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

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29,505,231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571,448,603.06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165,269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8,802,226.94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7,417,358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395,048,487.08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0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0.00

二、网下配售比例限售情况

本次发行的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

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30%（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

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个月。即每个配售对象

获配的股票中，70%的股份无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

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30%的股份限售期为 6 个月，限

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

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

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 6 个月的股份数量为 2,231,830

股，约占网下发行总量的 30.09%，约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

的 6.02%。

三、联席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本次发行因网下、网上投资者未足额缴纳申购款而放弃认

购的股票由联席主承销商包销，本次发行联席主承销商包销股

份的数量为 165,269 股，包销金额为 8,802,226.94 元，包销股份

的数量占本次发行股票总量的比例为 0.4456%。

2026 年 5 月 19 日（T+4 日），联席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

与网上、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

给发行人。 发行人将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

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联席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本次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费用总额（不含增值税）为 16,919.15 万元，明细

如下：

1、保荐及承销费用：13,018.34万元；参考市场承销费率平均

水平，经友好协商确定；

2、审计及验资费用：2,225.00万元；依据服务的工作要求、所

需的工作工时及参与提供服务的各级别人员投入的专业知识和

工作经验等因素确定；

3、律师费用：1,071.70万元；参考市场律师费用平均水平，考

虑服务的工作要求、工作量、工作时长等因素，经友好协商确定；

4、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541.98万元；

5、发行手续费用及其他费用：62.13万元。

注：（1）以上发行费用均不含增值税；（2）合计数与各分项

数值之和尾数如存在微小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3）发行手续

费用及其他费用中包括本次发行的印花税， 税基为募集资金净

额，税率为 0.025%。

五、联席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

与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571-87827953；0571-87821503；0571-87825137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10-65051166

联系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宁波惠康工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 5月 19 日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武汉长进光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或“长进光子”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在

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

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并

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6〕

732号）。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海通” 或

“保荐人（主承销商）” ）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

商）。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 （以

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

量为 2,341.7500 万股。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468.35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20.00%。 参与战略配

售的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足额汇至保荐

人（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为 451.4393 万股，占发行总数量的 19.28%，最终战略配

售股数与初始战略配售股数相差的 16.9107 万股向网下发

行进行回拨。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

数量为 1,328.3107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

数量的 70.27%；网上发行数量为 562.0000 万股，占扣除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9.73%；最终网下、网上发行

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合计

1,890.3107万股。 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网上、网

下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 40.98 元 / 股。 发行人于 2026 年 5 月

18日（T 日）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长进

光子” A 股 562.0000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 并于 2026年

5月 20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 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 2026 年 5 月 20 日（T+2

日）披露的《武汉长进光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

告》（以下简称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

告》” ），于 2026 年 5 月 20 日（T+2 日）16:00 前，按最终

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

别缴款。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

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

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

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

户在 2026 年 5 月 20 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

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

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

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

低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

时，本次发行因网下、网上投资者未足额缴纳申购款而放弃

认购的股票由国泰海通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

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10%（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

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个月。即每个配售

对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

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 6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

计算。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

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

时，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

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有效报价配售对象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参与申购、获

得初步配售后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以及存在其他违反

《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 行为的投资者，

将被视为违规并应承担违规责任，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公

告违规情况，并将违规情况及时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下投资者或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在证券交易所各市场

板块相关项目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配售对象被采取不得参

与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列入限制名单期间，该配售对象不

得参与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

业务。 网下投资者被采取不得参与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列

入限制名单期间，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均不得参与证券交易

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个月内累计出现 3次中签但未足额

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

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

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网上申

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

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交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7,134,887 户，有效申购数量为 36,644,443,500 股，网上

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0.01533657%。 配号总数为 73,288,887

个，号码范围为 100,000,000,000—100,073,288,886。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 《武汉长进光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启动

回拨前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6,520.36 倍， 超过

100倍，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

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

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10%（向上取整至 500 股的整

数倍，即 189.0500万股）股票从网下回拨到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1,139.2607 万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的 60.27%；网上最

终发行数量为 751.0500 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发行总量的 39.73%。

回 拨 机 制 启 动 后 ， 网 上 发 行 最 终 中 签 率 为

0.02049560%。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定于 2026 年 5 月 19 日

（T+1 日） 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528 号上海证

券大厦北塔 707室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摇号抽签仪式，并

将于 2026年 5月 20日（T+2日）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武汉长进光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

5

月

19

日

武汉长进光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